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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法（6分）

（一）掌握施工许可制度

1、申请施工许可证的主体：建设单位

施工许可证的颁发部门：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2、申请施工许可证的条件

（1）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注意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区别）

（3）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4）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经按规定进行了

审查）

（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哦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

监理）

（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落实工程合同价的50%，超过一

年的为30%）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如公安机关的消防审核）

3、未取得建筑工程许可证擅自开工的后果

责令改正；不符合开工条件的，停工，可以予以处罚；符合开工条件的，不需要停

工和处罚。

4、不需要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工程类型（六类）

（1）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 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工程投资额在30 万

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2）作为文物保护的工程

（3）抢险救灾工程

（4）临时性建筑

（5）军用房屋建筑

（6）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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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许可证的管理

（1）废止条件：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3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

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 3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

者超过延期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2）重新核验施工许可证条件：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1 个月内，向发

证机关报告，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

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1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

许可证。

（3）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条件：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或者中止施工

的，应当及时向批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6个月的，应当重新办理开

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二）企业资质等级许可制度

1、建设工程企业的必备条件

建设工程企业的经济组织包括：施工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

注意：建设单位不属于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条件：（1）注册资本；

（2）专业技术人员；

（3）技术装备；

（4）已完成的建筑工程的业绩。

2、建设工程企业的资质管理

管理机关：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各行业部门配合管理；工商部门营

业执照管理。

先工商登记注册后资质申请。

（1）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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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3）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分为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三）专业人员执业资格制度

1、注意执业资格与执业的分离

2、建筑工程的执业人员：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

工程造价师、注册建造师等（注意无“注册资产评估师”！）。

（四）工程发包制度

1、发包方式：招标发包和直接发包。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

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2、禁止肢解工程发包的有关规定：

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

3、禁止违法采购

不符合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的小规模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采购有三种形

式：由建设单位负责采购；由承包商负责采购；由双方约定的供应商供应。

（五）工程承包制度

1、资质管理

（1）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

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2）资质纠纷处理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无效：

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2）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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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

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

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

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

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

2、联合承包

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

包。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

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3、转包（禁止）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

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

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

的非法所得（扣除成本后的获利部分）。

4、法律责任

转让、出借资质： 对因该项承揽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

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 工程分包制度

1、施工总承包企业的分包

承担施工总承包的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非主体工程或

者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或者劳务分包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

2、专业承包企业的分包

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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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3、对分包单位的认可

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注意区分分包单位的认可与分包单位的指定

指定分包商在国内是违法的。

4、禁止违法分包

（1）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2）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

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

（3）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4）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5、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的连带责任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

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

任。

建设单位既可以根据总承包合同向总承包单位追究违约责任，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

直接要求分包单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分包单位不得拒绝。

（七）工程监理制度

1、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是委托代理关系。

2222、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

（1）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2）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是指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3000300030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

1）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2）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3）体育、旅游、商业等项目；

4）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5）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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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建筑面积在 555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5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

建设工程，可以实行监理，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4）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5）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是指：

1）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300030003000万元以上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

2）学校、影剧院、体育场馆项目。

3333、工程监理的依据

（1）法律、法规。

（2）有关的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是各

参建单位都必须执行的标准；推荐性标准，应当与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在合同中予以明

确约定。

（3）设计文件。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不按图纸施工构成违约；擅自修改

图纸构成违法。

（4）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4444、工程监理的内容

三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

三管理：安全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

一协调：沟通协调。

因权限取决于建设单位的授权，监理的内容不尽相同。

5555、工程监理人员的权限

（1）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

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

（2）工程监理人员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

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单位改正。

6666、监理任务的承接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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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包括不得转包和分包。

7777、履行监理合同

（1）独立监理

（2）公正监理


